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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


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宣传信息奖励办法

（试行稿）
为进一步加大信息宣传力度，展示工作的成效，充分调动机构同工主动采编、及时上报各类工作信息的积极性，经研究决定，特制定宣传信息工作奖励办法：

一、信息奖励内容：


 同工围绕服务内容及时报道宣传工作动态、工作进展及工作成效的个人撰写，被有关媒体采用的各类宣传作品或新闻稿件（包括经典案例、论文、调研报告及所有刊发在刊物上的文章、消息、通讯、照片等）。

二、信息奖励分类及标准：

根据上稿级别和社会影响，对机构宣传信息工作实行奖励：

（一）报刊类：

1、刊登在《中国社会工作》等国家级刊物或网站上的稿件，不足500字的每篇奖励80元，500字以上每篇奖励100元，1000字以上每篇奖励150元；

2、刊登在《深圳特区报》《晶报》《深圳晚报》《深圳社工》等市级报刊或网站上的，不足500字的每篇奖励50元，500字以上每篇奖励80元，1000字以上每篇奖励100元；

3、刊登在《宝安日报》等区级报刊或网站上的，不足500字的每篇奖励30元，500字以上每篇奖励60元，1000字以上每篇奖励80元；

（二）信息类：
被《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简报》采用的信息奖励20元。

（三）机构刊物类：
1、被采用至“实务放送”、“社工随笔”、“经典推荐”版块的的稿件，不足1000字的每篇奖励40元，1000字以上每篇奖励60元，2000字以上每篇奖励80元；

2、“社工风采”撰写团队每期奖励50元。

（四）个人获奖类：

1、荣获国家级社工荣誉如“中国最美社工”，一次性奖励1000元。

2、荣获省级社工之星，一次性奖励300元。

3、荣获深圳市社工之星金星奖，一次性奖励200元；荣获荣获深圳市社工之星银星奖，一次性奖励150元。

4、荣获国家级优秀案例奖，一次性奖励300元；荣获省级优秀案例奖，一次性奖励200元；荣获市级优秀案例奖，一次性奖励100元。
三、奖励程序及兑现办法

1、信息宣传奖励工作由行政部负责组织管理，负责对获奖励信息进行整理、统计，每季度通报信息采用情况，每季度进行一次奖励兑现。

  2、同一稿件被多家媒体重复采用，只按最高一级计算，不采取累计奖励。

3、两人以上合作完成稿件的，按一条计奖，平均分配统计。

四、本办法自2014年9月2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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